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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知识产权战略 完善专利许可中的垄断规制 
 

 金善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排除竞争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已成为经济发

展中日益凸显的问题。基于鼓励创新、保护竞争的理念，现代国家通常通过竞争政策对知识产权

滥用进行合理规制，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反垄断法》第 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
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

这一规定为中国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提供了基本依据和原则。但是，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很难判

断某一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 
  专利垄断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薄弱 
  针对当前知识产权滥用现象，尤其是专利权许可中出现的拒绝许可、设置不合理许可条件等

滥用专利权问题，中国现行法律规范更显薄弱。除了《反垄断法》第 55 条以及《专利法》第 48
条的规定外，法律对专利许可中出现的限制、排除竞争等问题尚无规定。但作为知识产权滥用的

典型现象，专利许可中存有的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制药、软件等行业的

发展；同时，跨国企业或外资企业拥有绝对优势的专利权，而中国处于落后、弱势的态势之下，

如何通过专利许可有效、合规地引进和利用专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成为知识经济发展和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从制度构建层面来说，亟须对中国专利许可中存有的

垄断问题展开研究并健全相应的规制制度。 
  然而，相对于中国专利许可中垄断问题日益突出来说，有关专利许可中的反垄断规制研究比

较单薄。现有研究主要是将专利许可中的垄断问题纳入知识产权滥用及其规制中进行。针对专利

许可中出现的拒绝许可、专利联营、不合理许可合同条款等问题，现有研究未能深入探讨，也没

有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国内许多学者、律师等也对专利联营、技术标准等问题进行探讨，其基本思路是国内存有专

利许可垄断问题，通过简单介绍欧美等国家(地区)知识产权指南，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制
定知识产权指南。显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且建议对策未能本土化。从理论研究角度来说，

需要加强对专利许可中的垄断问题展开研究，不仅要强调借鉴欧美先进经验，更要有针对性地研

究中国专利许可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厘清专利与垄断之间关系 
  专利是国家通过法定形式赋予发明人具有的排他性权利。国家授予权利人以专利权主要有两

方面目的:一是通过保护权利人的专利，从而鼓励和促进创新；二是期望专利权人会把生产或使用
专利产品、专利方法的权利向他人授予许可。当然，依法获得专利的所有人通常没有义务将其专

利许可他人使用。但专利许可中专利权人时常会基于专利权的排他性而设置或实施限制竞争的条

款或行为，此时专利并不能使此类行为必然得到反垄断法豁免，这就需要国家依据相应法律规范

作出判断。 
  首先要厘清的是，国家通过反垄断法规制专利许可中“垄断行为”的初衷及其与专利法宗旨

的关系。纵览当前欧美、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地区)通过反垄断法规制专利许可中垄断问题的制
度设计和实践经验，反垄断法与专利法对此类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即鼓励创

新、保护竞争——专利法通过保护专利权人的专利，鼓励创新、改善技术、增强竞争能力，从而

促进和维护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则通过预防和制止专利许可中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垄断行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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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竞争、促进市场主体技术创新、推进经济社会进步。可见，反垄断法与专利法在宗旨和目的上

是相辅相成的，关键是要协调好两者的关系，从而为具体制度设计提供合理指导。 
  同时，需要进一步分析专利与垄断之间的关系。专利垄断或者由可执行均专利所产生的“垄

断”，与作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作为“非垄断行为”构成要牛的“垄断”不同。专利法之所以赋

予专利权人排他性权利，其目的在于保障权利人收回创新投资、获取额外利益，以教励权利人进

行创新，防止其他竞争者非法利用创新成果，促进权利人对成果进行商业化推广和公开。 
  因此，对专利许可中的垄断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时，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将专利与

其他财产权利同等对待，适用相同的反垄断法原则。第二，拥有专利不应被假定为具有市场支配

地位，不能被当然地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第三，专利许可总体上应具有促进竞争的积极效果。 
  对专利许可中常见垄断问题的规制法制化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应依据《反垄断法》第 55条和《专利法》第 48条的规定，结合中国当
前经济发展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境，利用制定和颁布《关于知识产权领

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这个契机，对中国专利许可中常见的垄断问题的规制进行规范化、法制化:(1)
单方拒绝许可；(2)标准专利权滥用；(3)许可协议的权利滥用条款，包括禁止主张权利条款、回授
条款、商业回报分享协议等；(4)交叉许可与专利联营；(5)搭售和捆绑；(6)专利和解等。从界定
标准、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上述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进一步细化、成文化，有利于执法机关有明

确的执法依据和执法标准，也有利于经营者对自身专利许可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预测。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借鉴欧美先进制度和实践经验是必要的，但更需要将这些制度和经验本土化，使当前中国有关专

利许可的反垄断规定更具可操作性，从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确保创新的积极性。 


